河北东方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过程记录表如第二指导教师无职称，在职称的位置写研究生

	学生姓名
	（宋体5号居中）
	专业
	（全称，宋体5号居中）

	学生学号
	（宋体5号居中）
	班级
	（全称，宋体5号居中）

	教师姓名
	张三、李四
	职称
	副教授、研究生

	论文（设计）题目  
	（宋体5号居中）

	指导过程记录
	第1次指导： 
每次指导内容单独记录一栏中，按照表格栏目填写。
指导记录不得少于10次，本表设定了10次指导记录，根据指导情况，可自行增加。
用时请删除说明文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第2次指导： 

教师将指导的简要情况及要求填写在此栏内，中文宋体，英文Times New Roman字体，首行缩进2字符，行间距1.15。
学生签名、教师签名必须手写，不可打印。
用时请删除说明文字
电子打印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第3次指导：





电子打印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指导过程记录
	第4次指导：




电子打印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第5次指导：





电子打印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第6次指导：




电子打印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第7次指导：




电子打印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指导过程记录
	第8次指导：





电子打印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第9次指导：







电子打印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第10次指导：




[bookmark: _GoBack]
电子打印

如为双师指导，需要两名指导教师签字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导教师签字：


注：本表由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填写，指导工作结束后，打印签字。
